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建设要求

一、建造要求：

1. 符合《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国卫办医函〔2021〕598号）、《静脉用药集中调配质量管理规范》（卫办医政发〔2010〕62号）、《二、三级综合医院药学部门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（卫医政发〔2010〕99号）、《三级医院评审标准（2020年版）》（国卫医发〔2020〕26号），以及最新《福建省三级医院评审标准》文件要求，按照人流、物流、进仓、出仓分流的流程设计；

2. 满足当前及未来5年（每年按20%增长）我院静脉用药调配工作需要，且应配备应急备用设备；

静配中心调配操作间包含普通输液和肠外营养液调配操作间、抗生素调配操作间、危害药品调配操作间，普通输液和肠外营养液调配操作间按照每日配制1000-2000袋设计，抗生素调配操作间按照每日配制300-600袋设计，危害药品调配操作间按照每日配制30-60袋设计；

3. 静配管理系统包含：医嘱审核、批次摆药、交接复核、追溯管理、指标统计查询及决策分析等功能。
二、建造内容：

（一）静配中心应设有洁净区、非洁净控制区、辅助工作区三个功能区，各功能区域布局要求：
1. 洁净区设有调配操作间、一次更衣室、二次更衣室以及洗衣洁具间。层流净化间要求：

（1）普通输液和肠外营养液调配操作间包括：普通药物配制一更（十万级净化间）、普通药物配制清洗间（十万级净化间）、普通药物调配二更（万级净化间）、普通药物配制室（万级净化间）； 

（2）抗生素和危害药品调配操作间包括：抗生素和危害药品一更（十万级净化间）、抗生素和危害药品清洗间（十万级净化间）、抗生素和危害药品二更（十万级净化间）、抗生素和危害药品调配操作间（万级净化间）。

2. 非洁净控制区设有用药医嘱审核、打印输液标签、贴签摆药核对、成品输液核查、包装配送、清洁间、普通更衣及放置工作台、药架、推车、摆药筐等区域；

3. 辅助工作区设有药品库、物料储存区、药品脱外包区、转运箱和转运车存放区以及综合性会议示教休息室等；配套的空调机房、淋浴室和卫生间也是静配中心的辅助工作区，但属于污染源区域。

（二）医疗设备主要是生物安全柜及净化操作台：
1.普通输液和肠外营养液调配操作间：配有3台双人位水平层流洁净工作台；
2.抗生素调配操作间：配有2台双人位A2 型（30%排）生物安全柜；
3.危害药品调配操作间：配有1台双人位B2 型（全排）生物安全柜。
（三）静配管理系统（PIVAS 系统）及硬件：
1. PIVAS系统：HIS系统的数据接口（视图、存储过程接口)、HIS医嘱审查（包括配伍禁忌、药物相互作用等审查）、输液单提取、静脉用药摆药、批次决策、一键排药决策、输液单打印、摆药复核、退药处理、成品复核、科室交接单、输液单费用管理、节药管理、自定义审查、TPN指标审查、输液单查询、基本资料维护、输液单重新打印操作及相关查询和决策分析等等；
2. PDA和扫描枪：在摆药、配制、成品核对、配备至少6台PDA，护士站接收点配备扫描枪，进行二维码（或条形码）扫描核对；

3.审方调配区配备至少1台标签（条码）打印机，可以按批次、按药品类别打印。 

